
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學生校際選課申請表 

  主旨：本校學生擬至貴校(                   )選課，敬請  惠予同意。 

  說明： 
  一、本校學生申請資料及審核 

選課年度：     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學期 

申請學生：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系 〈所〉：               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開課院系

(所) 
班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修別 上課時間 

      
星期        

時間           

科目英文名稱 
 

課程性質 
(請勾選) 

□共同科目（含通識）□系所專業科目 

(以下二類請加會師培中心)： 

□教育專門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

□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  

申請注意事項： 
1.欲至他校修習屬於通識、共同科目、教育專門(業)課程或其它特殊案件，須先經本校相關單位簽章同意。惟同
意校際選課並非同意認證或計入畢業學分數。 

2.系所主管未簽核是否計入畢業學分的科目，欲承認為畢業學分時，請依本校「進修學院學生修業準則」第十三
條：學生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至他校選課，惟該課程學分不得列入畢業學分數。但經系(所)審核通過，並符合
畢業條件之規定，得列入畢業學分數，其學分費依入學班別學分費繳交。 

3.本校師資生欲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需本校及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准培育相同師資類別領域群科，並經
兩校同意，相關教育實習資格認證及輔導教育實習，需依本校規定另行辦理。 

1. 
指導教授 
簽章 

2.學生所屬系（所）簽章 
並簽示:是否計入系所畢業學分 

進修學院簽章 

3.教學服務組 4.組長 5.院長 

 

承辦人 
 

是否需另繳交入學班別學分費 
□否 
 
□是:應繳交    元＊ 
  學分數＝    元 
 

  
主管 

二、開課學校審核 

任課教師簽章 院系所 教務處  出納組(收費章) 

     

本校為簡化作業程序，以本申請表替代公文，請惠予受理本申請。並請於學期結束後，將選課學生成績 
寄送本校(500彰化市進德路1號)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為荷。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填表說明： 

1.請依本校進修學院及選課學校校際選課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.學生於填寫本申請表後先行影印三份，送各相關單位核定。於繳費後，開課學校留存一份、學生自存 
  一份並送回本校進修學院一份，方完成手續。 
3.校際選課退選除須經開課學校核准外，應攜帶退選證明回本校進修學院辦理銷案。 

4.選課不得與本校所選修科目時間衝堂，否則兩科均以零分計算。 
 



 

 

✽所修課程為「系所專業科目」，並採計為系所畢業學分者 

   (檢查流程2)，需另繳交入學班別之學分費，繳費單由本 

   院上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製作並 e-mail通知學生。 

✽所修課程為「教育專門課程」及「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」 

   者，需會辦師培中心，不需另行繳費。 

✽申請表待所有流程(含外校)跑完後，本院留存1份。 


